
《济宁市市域内项目迁移入园区和市域外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项目利益共享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bookmark: OLE_LINK6]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济发〔2026〕2号），进一步优化我市产业园区项目空间布局，引导项目有序向园区集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起草了《济宁市市域内项目迁移入园区和市域外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项目利益共享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2026年2月，市委、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济发〔2026〕2号），明确提出要建立市域内项目迁移利益共享机制，引导企业入园集聚发展；探索形成市、县、园区三级联动招商格局，建立“信息共享、政策互通、项目共推、利益共享”机制。当前，我市产业园区发展仍存在项目空间布局不够优化、招商项目落地与园区产业定位匹配度不高等问题。制定《暂行办法》，既是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又是破解我市项目跨县（市、区）落地瓶颈的现实需要。《暂行办法》的出台，将打破县域行政区划限制，统筹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项目有序向园区集聚，形成全市“一盘棋”发展格局。
2、 起草过程
2026年4月，按照市委、市人民政府工作部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市商务局，在学习借鉴外地先进工作经验和充分听取各县市区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暂行办法》初稿，并征求相关市直有关部门单位和县市区意见，对反馈意见进行了合理吸收，进一步研究完善后，形成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3、 主要内容
《暂行办法》共10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明确适用范围与基本原则（第一条至第四条）。界定“市域内项目迁移入园”和“市域外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项目”两类情形。明确坚持市级统筹、县域协同，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兼顾迁出地与迁入地、引荐方与落地方利益，科学设定分成比例与期限；强化全流程服务保障，严禁设置障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从严约束。
[bookmark: _GoBack]二是设定分类利益分享标准（第五条）。针对市域内项目，区分“政策性迁移”“企业自主迁移”“仅生产地迁移”三类情形，分别设定收益地方所得部分、固定资产投资、产值、营业收入、利润等指标的分享比例和年限。针对市域外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项目，明确招商引资统计、收益和统计指标分享比例。同时允许双方平等协商另行约定，备案后优先执行。
三是规范办理流程与争议解决（第六条、第七条）。推行企业迁移“一件事”全流程网办，实现“一地申请、一套材料、一次办结”。建立“市级备案—数据认定—争议裁定”闭环管理机制，分别由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专班办公室和市招商引资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备案与争议协调，重大问题报市委、市政府裁定。
四是建立监测与动态调整机制（第八条至第十条）。建立市级监测机制，定期梳理项目迁移和跨域落地情况，对迁出企业较多的区域督促优化服务。政策执行满1年组织评估，动态优化分享比例与办理流程。同时明确办法解释权和施行时间。
